附件1
疫控机构能力建设核心指标

	建设领域
	核心指标

	
	省级
	市级
	县级

	监测预警能力
	协助主管部门拟定辖区动物疫病监测体系建设规划，制定动物疫病监测计划或工作方案，按要求对辖区动物疫病发生、流行等情况进行监测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19]具有完成年度动物疫病监测任务的工作经费

	
	健全动物疫病监测网络，拓宽监测数据来源，优化监测场点和方法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6]监测范围覆盖辖区内全部畜禽养殖市（地区）
	监测范围覆盖辖区内全部畜禽养殖县（区）
	监测范围覆盖辖区内全部畜禽养殖乡镇

	
	指导市县两级疫控机构开展年度监测任务
	指导县级疫控机构开展年度监测任务
	指导乡镇相关人员协助开展样品采集工作

	
	监测病种符合国家动物疫病监测计划要求，结合地方流行性动物疫病发生情况适当增加监测病种

	
	监测对象根据不同监测目的覆盖相应的动物种类以及环境样品

	
	结合区域畜禽养殖数量、分布等合理选择监测场点，覆盖不同规模的养殖场、屠宰厂（场）、无害化处理厂、交易市场等

	
	[bookmark: OLE_LINK41]综合考虑区域养殖结构，省级疫控机构统筹安排全省猪、牛、羊、家禽监测样品数量占比原则上分别不低于出栏量的0.2%、1.4%、0.4%、0.015%。国家或地方动物疫病防控政策调整或监测计划另有要求的，视情况予以调整

	
	采集中小养殖场（户）的样品数量占比原则上不少于养殖环节样品总量的30%。除定点监测场点外，常规监测时随机抽检养殖场（户），避免对同一场点连续重复采样

	
	屠宰、交易、无害化处理等环节采集样品数量占比原则上不少于样品总量的20%

	
	基于监测目的，原则上病原学监测样品数量占比不少于样品总量的40%
	基于监测目的，原则上病原学监测样品数量占比不少于样品总量的30%
	基于监测目的，原则上病原学监测样品数量占比不少于样品总量的20%

	
	逐步将动物诊疗单位、社会化服务组织、养殖场（户）纳入动物疫病监测报告体系

	
	按规定及时向主管部门和上级疫控机构报告辖区内监测情况

	
	通过中国兽医网“兽医卫生综合信息平台”按填报内容、填报（审核）时间等要求填报监测信息

	
	分析研判辖区动物疫病发生状况及流行趋势，向主管部门提供动物疫情预警信息

	实验室建设管理能力
	逐步达到生物安全二级及以上水平，实验室具备血清学、病原学检测能力

	
	设备配置满足常规动物疫病监测工作需要，运行正常

	
	实验室配备业务接待（报告编制）、报告审核、检测（含原始结果审核）、报告签发等四类工作人员

	
	检测（含原始结果审核）人员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实验室工作人员总数的50%

	
	按要求开展兽医实验室人员培训考核

	
	建立兽医实验室质量管理和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或制度并持续改进

	
	每年参加全国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组织开展辖区内市、县级疫控机构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
	按要求参加省级兽医部门组织的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

	
	支持有条件的兽医实验室进行CNAS实验室认可

	
	采取措施对市县两级疫控机构兽医实验室加强指导，鼓励开展兽医实验室检测技能竞赛
	\

	
	鼓励围绕动物疫病防控需求，积极开展动物疫病防控新技术、新产品研发、集成、推广
	[bookmark: OLE_LINK49]开展动物疫病防控技术、产品等集成、推广

	流行病
学调查能力
	协助主管部门制定流行病学调查计划或工作方案并实施

	
	加大兽医流行病学调查人才培养

	
	[bookmark: OLE_LINK43]积极应用兽医流行病学调查新技术

	
	每年至少向主管部门报送1份辖区主要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指导市县两级疫控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指导县级疫控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指导乡镇相关人员协助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疫病净化能力
	持续推进国家级和省级动物疫病净化场建设，逐步扩大净化病种和范围

	
	积极探索区域净化模式，推广动物疫病综合净化技术，开展净化技术培训

	
	组建技术专家团队，开展净化技术指导

	
	对省级动物疫病净化场开展净化效果评估，每年组织开展1次辖区内国家级、省级动物疫病净化场的全覆盖抽样监测
	对辖区内省级动物疫病净化场进行抽样监测

	防控指导能力
	开展动物疫病防控技术培训并指导各类防疫主体落实相关措施，每年至少开展1次动物防疫技术培训

	
	协助主管部门确定实施强制免疫的动物疫病病种和区域

	
	配合主管部门开展免疫技术培训和免疫效果评价，指导养殖主体做好免疫记录

	
	按要求组织动物疫病防治员参加技能竞赛等活动

	
	配合主管部门每年至少开展1次动物防疫政策、防控知识等宣传活动

	
	每两年至少参加1次应急处置技术培训或应急演练

	信息化
建设能力
	逐步将动物疫病监测信息全部纳入国家动物疫情监测网络

	
	信息安全管理能力符合国家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定期开展系统漏洞排查与风险评估，健全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推动动物疫病防控领域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应用

	
	鼓励推广使用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

	
	积极在全国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信息系统填报实验活动数据

	
	建立、畅通与国家兽医卫生综合信息平台大数据共享渠道，实现业务数据回传和校验
	\

	协同联动能力
	每年至少组织开展或参加1次动物疫病形势会商

	
	积极集成推广应用动物疫病防控新技术

	
	积极与行业协会沟通协作，协同开展技术指导和行业培训

	
	积极组织或参与联防联控相关部门的技术交流



